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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关于全国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

李维汉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主席、书记处：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召集的全国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是与政务院召集的全国秘书长会议同

时开幕闭幕的。对政治报告、保密问题及政府机关统战工作，两个会议都经过同样的讨论。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

议，更详细地讨论了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拟定了七个具体草案，即将送常务委员会审核。其中关于协商委员会的性质

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是一个带基本性的问题。 

  依据各地材料及会议中的反映，在这个基本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认为协商委员会是一种政权的或政权

性质的机关，是行政和立法的机关，并应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垂直系统；有的认为协商委员会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

系也应该是领导关系。另一种偏向则把协商委员会看成政府部门的隶属机关（有个别地方政府对协商委员会以命令行事，

有的简直将协商委员会列入政府机构表内）；或者认为协商委员会性质既是政治协商，而政治协商则可有各种方式，协商

委员会即成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机构。 

  经过讨论之后，大体上同意了以下的认识： 

  （一）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的组织。一切参加协商机关（人民政协及其全国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及其协商委员会）的党派、集体或个人，政治上均受共同纲领和各种协议的约束，不得违反；但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

时，有声请退出协商机关的自由；至在组织上，则各自保持其独立性。因此，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协商委员会对各民主党派

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不是直接领导的关系；靠协商协议办事，不能以命令行事。 

  （二）协商委员会与同级人民政府之间互无领导关系。协商委员会是人民政府经常进行协商与取得建议的机关，双方

关系甚为密切，双方都应主动地发挥协商建议的作用；但协商委员会本身不是政权机关或政权性质的机关，不是行政和立

法机关。它与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相同，但却不同于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 

  （三）因此，协商委员会也不是政府机关的隶属部分，政府机关应尊重协商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 

  （四）协商员会代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地方职权者，应成为全国委员会的下级机关。除此以外各级协商委员会之

间应建立交换经验和互相建议的关系，但亦只能建立这样的关系，而不可建立垂直领导的关系。 

  （五）协商委员会决不是无足轻重的组织，而是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之一。它的内部存在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关系，重

大的政治问题和政策性问题一般均应经过它来协商。其它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共同有关的问题也要依据有关方面的愿

意，尽可能经过协商委员会（但不是一切都要经过）的协商。协商委员会的组织，正是适应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点的

创造，它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并有长期存在的可。 

  依据上述各项认识，会议通过了“关于各地协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1〕此项文件俟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审核后公布施行，各到会人员反映：这些意见规定得比较明确，将使各地协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更全面些从而更经

常些，是一个有益的文件。 

  各地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是有了不同程度的收获，但普遍的缺点是缺乏经常的全面的工作。不经常，表现在临时的突

击多，平时的计划少；不全面，表现在协助政府的工作较多，而联系人民群众、协助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的

统一战线工作则很少。缺乏工作机构和专职人员，是这些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机构和专职人员也拟定了建议。但

另一个重要原因实际是决定性的原因，是有些省、市的党委和政府对协商委员会缺少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建议在各项草案

经全委常委核定后，由党中央发一内部指示。是否有当，请予核示!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提供的原件刊印 

    * 此报告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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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指《关于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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